
为了保障劳动者权利， 《劳动合同法》 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 否则需要对劳动者作出赔偿。 而
在这起案件中， 公司由于工作疏漏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有
一份经员工签字确认的入职通知， 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赔钱
呢？

无劳动合同
离职员工索赔

有入职通知
判决无须赔偿

未签书面合同

员工索要赔偿

“李律师， 一位离职员工最近

提起劳动仲裁， 要求我们赔偿没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

额， 涉及将近 10 万元呢！”

一天， 一家顾问单位负责人事

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联系我， 说公

司最近碰到了麻烦。

“那么你们究竟有没有跟他签

订过劳动合同呢？ 如果确实没签，

那就很难办了……” 电话里， 我只

能先简单了解一下核心问题。

对于我问的问题， 对方表示目

前尚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 公司内

部正在抓紧时间查找资料和核实相

关情况。

虽然对方如此答复， 但我隐隐

感到这事有点麻烦。 因为就常理来

说， 如果公司和员工签订了书面劳

动合同， 那么员工自己会持有一

份， 公司也会至少保留一份。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如果提起

劳动仲裁索要未签劳动合同的赔

偿， 公司只要拿出自己保留的那份

合同， 那么员工索赔的基础就不存

在了。 即便劳动仲裁不收费， 正常

人也不会费时费力做这样的事。

当然， 实践中会有这样的情

况， 就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存在

瑕疵或者其他问题。 比如， 我就碰

到过这样的案子， 有员工为了日后

向公司恶意索赔， 故意要求将合同

带回去研究后签字， 而公司不以为

意， 导致劳动合同不是由双方当场

签署的。

当员工离职后， 提出自己从来

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 公司拿出保

存的书面合同后， 员工提出上面的

签名并非自己所签。 经笔迹鉴定，

证实员工所言非虚， 公司这才意识

到被“摆了一道”。

那么， 这家公司是否遭遇了同

样的伎俩呢？ 我只能先耐心等待公

司方面的调查。

没能找到合同

公司陷入被动

几天后， 这家公司又联系我，

说调查有了初步结果———他们确实

没有找到赵先生的劳动合同。

公司人事告诉我， 由于赵先生

入职时， 公司人事部门和业务部门

正遭遇人员调整， 因此很可能在工

作中出了纰漏， 没有和赵先生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而赵先生很可能具

有一定的法律知识， 因此当初并未

声张， 默认了这一事实。

如今他提出辞职， 辞职后第一

时间就提出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给

与赔偿。

听了这样的解释， 我告诉公司

人事人员， 追究赵先生的动机并无

实际意义。 如果确实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 那么劳动者就依法具有索赔

的权利， 无非具体赔偿数额双方是

可以协商的， 建议公司争取和赵先

生协商解决这一纠纷。

但也许是协商对象“成竹在

胸”， 几天后公司人事人员反馈说双

方的沟通并无实质进展， 赵先生坚

持按照法定标准赔偿， 一分钱都不

能少！

一份入职通知

纠纷出现转机

正在双方僵持之际， 公司人事

人员告诉我一个新发现。 经过他们

内部排查， 发现公司当初曾向赵先

生发送过一份书面的“入职通知”，

并将这份通知发到了我的邮箱。

我看到， 这份通知明确是发送给

赵先生的， 首先感谢他对公司的信任

和支持， 随后通知他入职的相关信

息， 包括职务、 工作地点、 入职时

间、 合同期、 薪资等内容。

其中， 对于“薪资” 的说明十分

具体详细， 包括固定的月薪， 享受公

司福利制度中规定的同等级别的各类

津贴和补贴， 年度绩效目标奖金根据

公司批准的奖金分配方案执行。

通知表示： “希望您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 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尽快办妥

相关离职手续， 并于正式入职当日持

下列材料到公司报到。 在下列文件未

被证实之前， 公司保留最终录用您的

权利。 1.本通知书及身份证、 最高学

历证书 （原件）； 2.原单位开具的离

职证明； 3.上一家单位最后一个月任

职的工资收入证明 （银行凭证或单位

证明）； 4.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出具的

健康体检报告。” 并要求“收到本通

知后， 请您本人签署确认并在两日内

将扫描件发回邮箱。”

而公司查询到的， 就是经赵先生

签字确认后发送的扫描件。

有了这份关键证据， 我感到这起

纠纷终于有了转机。

法院确认有效

公司避免赔偿

在劳动仲裁阶段， 仲裁裁决支持

了赵先生的诉请， 认为赵先生工作期

间公司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应支付

赔偿款近 10 万元。

我代理公司将案件起诉到了法

院。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双方对这份

入职通知的真实性都没有异议， 只是

对其法律性质有不同看法。

我方认为， 这份书面通知由于已

经具备劳动合同内容， 并且是经过双

方多次磋商后由公司发送给赵先生要

求其签署后回复的， 因此， 应认定为

具有书面劳动合同的性质。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双方当事

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入职通

知是否属于劳动法范畴中的书面劳动

合同。

本案双方当事人确认， 在双方达

成建立劳动关系合意之前， 就被告的

薪资待遇等劳动合同内容事项通过口

头及书面方式进行过多次磋商， 就双

方经协商后订立的入职通知来看， 已

经具备劳动合同期限、 工作岗位、 工

作地点、 劳动报酬等事项， 基本涵盖

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可

通过自由协商确定的主要事项， 且

原、 被告均在该通知书上签字或盖章

确认， 该文件应属于用人单位及劳动

者双方磋商后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进

行固定的书面合意。

可见， 公司并不存在逃避以书面

形式确定劳动者权利的明显意图， 不

应认定属于劳动法律设立用意为惩罚

用人单位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以达到减少支付劳动报酬等义

务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

资”。

法院据此判决， 公司无须支付未

签劳动合同的赔偿。 赵先生上诉后，

二审法院经审理维持了这一判决。

虽然这起案件中公司无须承担赔

偿， 但还是提醒用人单位必须注意签

订劳动合同， 否则还是可能面临赔钱

的风险。

□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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